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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1372) 

 

 

 

本公告乃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碳中和」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公司

統稱「本集團」)作出之自願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關於本集團業務發展之

最新消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近期，本集團與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鐵塔」）及中國再生資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再生資源」）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協議」）。三方本著「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綠色發展」的原則，將充分發揮各自在資源、

技術、市場及產業協同方面的優勢，共同探索碳中和目標下的創新合作模式，共同推動鋰電

循環經濟生態圈建設，落實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 

 

● 合作核心內容 

三方秉持「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綠色發展」原則，整合各自核心資源：依託中國鐵塔

全國通信基建網絡與退役物資儲備、中國再生資源覆蓋城鄉的實體回收網絡及資質優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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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線上回收平台「尋鋰網」與區塊鏈溯源技術，共建規範化、高覆蓋、高效率的鋰電池回

收體系；聯合打造可持續鋰電循環經濟生態圈，推動資源處置能力優勢互補，建設低碳循環

產業集群；深化雙碳領域合作機會挖掘與技術研發，創新碳資產開發及管理模式。 

 

● 合作意義與展望 

本次合作是三方落實國家「雙碳」目標、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通過強強聯合，

有望實現以下協同效益： 

資源協同：中國鐵塔遍佈全國的通信基礎設施與退役電池資源，結合中國再生資源的城

鄉回收網路體系，以及本集團「尋鋰網」線上平台與區塊鏈溯源技術，將形成「源頭回收—

綜合利用—再生處置」的完整閉環； 

技術協同：三方將在鋰電池智能拆解、綜合利用、碳資產開發等領域開展聯合研發，推

動退役電池高效、合規、價值最大化利用； 

市場協同：通過共建標準化回收體系與迴圈經濟生態圈，三方將共同拓展國內外鋰電池

回收與綠色儲能市場，提升整體競爭力與行業影響力。 

 

展望未來，三方將以本次戰略合作為起點，持續探索在儲能電站建設、碳資產管理與綠

色能源服務等領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打造覆蓋「電池生產—使用—回收—再生」全生命週期

的綠色產業鏈，為實現國家「雙碳」目標貢獻企業力量。 

 

● 對碳中和戰略的意義與展望 

是次合作是踐行國家「雙碳」戰略的標桿性舉措，契合全球能源轉型與循環經濟發展趨

勢。未來三方將深化聯合技術研發，突破資源高效回收關鍵技術，探索碳減排量核算與交易

路徑，拓展儲能、光伏等綠色產業協同空間；並推動中國循環經濟技術與模式輸出，助力中

國鞏固全球電池回收領域之領先地位，為全球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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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背景 

「中國鐵塔」是在落實網路強國戰略、深化國企改革、促進電信基礎設施資源共用的背

景下，由國務院推動成立的國有大型通信基礎設施服務企業。中國鐵塔主要從事通信鐵塔等

基站配套設施和高鐵地鐵公網覆蓋、大型室內分佈系統的建設、維護和運營；同時依託獨特

資源面向社會提供。資訊化應用和智能換電備電等能源應用服務，是中國移動通信基礎設施

建設的「國家隊」和5G 新基建的主力軍。它還深化「一體兩翼」戰略，立足「三個服務商」

定位，為世界一流的資訊通信基礎設施服務商、具有核心競爭力的資訊應用服務商、具有核

心競爭力的新能源應用服務商，持續構建「五化」運營體系包含專業化、集約化、精益化、

高效化及數位化，打造「五型」企業包括共用型、服務型、創新型、科技型及價值型。 

 

「中國再生資源」是經國務院批准，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註冊，於1989年5月在

北京成立的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投資控股的中國最大的專業性再生資源回收企業。依託全

國城鄉回收網路體系(20+個再利用專案、10000+個回收網點)及電池回收資質，發揮回收領

域「國家隊」的作用:進行鋰電池儲能包的智能化拆解及電池綜合利用，同時採購儲能鋰電

池進行組裝工商業儲能櫃。 

 

董事會認為，本次與中國鐵塔及中國再生資源達成戰略合作，將進一步完善本集團在電

池回收、綜合利用與儲能領域的產業閉環，增強本集團在碳中和產業鏈中的綜合競爭力。董

事會相信，本次合作將有效解決鋰電回收行業分散化、溯源難等痛點，推動產業向規模化、

集約化升級。通過再生資源替代原生礦產，可顯著降低電池產業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形成可

持續碳減排池；同時培育換電服務、電池銀行等新型業態，挖掘再生資源之經濟效益，此次

合作將為本集團帶來可持續性的業務增長和財務回報，並為其他業務拓展奠定良好基礎，進

一步鞏固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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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邸靈先生、張曉東先生及魯向勇先生；及非執行董事為陳永嵐

先生、耿志遠先生（陳蕾先生為其替任）及鍾國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汪家駟先生、曹

明先生及喬艶琳女士。 


